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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华特字[2017]000076 号专项说明 

革委下发《关于 2016-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

知》（财建【2015】134 号），要求新能源客车生产企业将部分关键零

部件的质保期由 3年延长到 5 年。本次变更之前，宇通客车公司对国

内客车产品统一按照销售收入的 1%计提售后服务费，因新能源客车

销售占比逐步提高，且新能源客车质保期内的售后服务费用显著高于

传统客车，为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宇通客车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

果，在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基础上，宇通客车公司拟对国内新能源客

车售后服务费计提比例进行变更。 

2. 会计估计变更内容 

为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宇通客车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在

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基础上，宇通客车公司拟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

将国内新能源客车售后服务费计提比例由 1%提高至 2%。会计估计更

加稳健。 

3. 会计估计变更影响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

错更正》的规定，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，因此本次会计

估计变更对宇通客车公司以往各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

响。 

根据宇通客车公司 2016 年第四季度新能源客车收入规模测算，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后，预计 2016年减少利润总额约 10,021.43万元，

最终影响金额以经审计的金额为准。 

二、对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

本专项说明仅供宇通客车公司董事会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相关

议案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，

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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